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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LC16-2022-0005

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舟建发〔2022〕39号

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舟山市施工总承包

企业信用等级划分标准的通知（试行）

各县（区）住建局、功能区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完善建筑市场信用体系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，全面提

高建筑业企业综合素质，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。根据《浙江省

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浙江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的实施意见》

（浙建〔2021〕8号），现就舟山市施工总承包企业信用等级划分

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舟山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网上的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施

工总承包企业（以下简称“施工总承包企业”）。施工总承包企业信

用等级划分标准分为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两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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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数据来源

舟山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网上施工总承包企业的信用分全部

来源于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。

三、信用等级划分标准

施工总承包企业信用分 A、B、C、D、E五个等级，其中：

建筑工程：

（一）A级：企业信用评价得分 105分以上（含 105分）

（二）B级：企业信用评价得分 100-105分（含 100分）

（三）C级：企业信用评价得分 85-100分（含 85）

（四）D级：企业信用评价得分 85分以下；

（五）E级：被列入浙江省建设领域失信“黑名单”或列入严重

失信名单的企业。

市政公用工程：

（一）A级：企业信用评价得分 103分以上（含 103分）

（二）B级：企业信用评价得分 100-103分（含 100分）

（三）C级：企业信用评价得分 85-100分（含 85分）

（四）D级：企业信用评价得分 85分以下；

（五）E级：被列入浙江省建设领域失信“黑名单”或列入严重

失信名单的企业。

四、信用等级评价和公布

舟 山 市 建 筑 市 场 信 用 信 息 网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115.233.226.222:7007/）每日 8：00前从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

公共服务系统中获取当日企业信用分，并根据我市信用等级划分标

准公布企业信用等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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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信息采集和异议处理

企业信用信息按照“谁采集、谁负责，谁处罚、谁负责”原则进

行分类采集。良好信息涉及项目的原则上由项目所在地县级建设主

管部门负责采集，其他良好信息由企业注册地县级建设主管部门负

责采集。不良信息原则上由作出处罚的建设主管部门负责采集入

库。我市建设主管部门在采集企业不良信息时应在舟山市建筑市场

信用信息网先予以公示 7个工作日，公示期满后 3个工作日内填报

至省公共服务系统。

建筑施工企业应及时关注省、市平台数据情况，企业对录入省

平台的良好、不良信息有异议的，可通过“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

共服务系统”提出异议申请，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，由采集录入该

信息的建设主管部门核实后予以修正。对发现省、市平台信用分数

据同步传输出现错误的，应及时向市住建局反映。

六、动态调整机制

建立施工总承包企业信用等级划分标准动态调整机制，舟山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结合我市施工总承包企业信用管理实际情况，

适时调整和公布信用等级划分标准。

七、本通知自 2022 年 7月 1日起实施。

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2年 6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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